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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中海石油（中国）东海西湖石油天然气作业公司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1
	宁波31-1气田北区开发项目四项法定检验服务
	依照合同及规范要求，对本项目新建平台的防污染设备、救生设施、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导航信号设备检验发证等设备及系统的设计文件审查，工厂检验和发证、安装检验和试运行试验，现场符合性检验和证书签发、及其他相关报告及其他业主委托的工作。
	2025/10/8
	(1)检验单位应具有应急管理部核发的海洋石油天然气生产设施发证检验机构资质。
(2)根据《海上石油天然气生产设施检验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救生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相关内容由中国的发证检验机构检验。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为2025年9月23日至2025年9月30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该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

              中海石油（中国）东海西湖石油天然气作业公司
    2025年 9月 23日              
